
2019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（新乡站）
竞赛规程
    一、竞赛时间和地点
2019年6月29日-6月30日  新乡市一中实验学校体育馆
二、竞赛日程
	日期
	时间
	内容

	6月28日（周五）
（比赛场地）
	17:00-17:30
	裁判员、领队报到

	
	17:30-18:00
	领队会

	
	18:00-18:30
	裁判员会议

	
	18:30-19:30
	领队、裁判走场

	6月29日（周六）
	7:00-7:30
	开幕式彩排

	
	7:30-8:00
	开幕式

	
	8:00-8:20
	场地布置

	
	8:20-11:30
	接力通关赛

	
	11:30-13:30
	午休

	
	13:30-17:30
	器械赛

	6月30日（周日）
	8:00-8:30
	报到

	
	8:30-11:30
	快乐自由体操比赛

	
	11:30-13:30
	午休

	
	13:30-16:00
	教师、家长冲关赛

	
	16:00-16:30
	休息

	
	16:30-17:00
	闭幕式、颁奖

	
	17:00-17:30
	颁奖、合影


注:根据实际报名情况，比赛日程可做调整。报名结束后将公布最终日程。
三、参加单位
新乡市范围内幼儿园、俱乐部、少年宫、培训机构等均可参加比赛。
四、竞赛项目
接力通关赛、器械比赛、快乐自由体操、成人冲关赛。
五、参加办法
（一）参赛组别
幼儿组；
（2） 参加人数 
1、分站赛现场参与的人数不少200名。
2、各参赛单位报领队1名、教练2-3名、保育员或保健医1名。
    六、竞赛办法 
（一）接力通关赛 
1、分为男子团体、女子团体、混合团体，男子团体由4名男队员组成，女子团体由4名女队员组成，混合团体由男女4名队员组成。（每名参赛运动员限报一个组别）
2、比赛内容：平衡木、跳箱、穿越海绵池和攀岩板、钻爬拱桥、绕桩、冲刺。
3、评分：四人一组的团体赛，用时最短，名次列前。
（2） 器械比赛 
1、分为男子团体、女子团体、混合团体，男子团体由4名男队员组成，女子团体由4名女队员组成。混合团体由男女4名队员组成。（每名参赛队员限报一个级别）
2、器械比赛以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布的《全国快乐体操等级锻炼标准》为比赛内容。
3、评分：四人一组的团体赛，团体成绩相加高者，名次列前。
（三）快乐自由体操（场地12 米×12 米）
1、由8-16人组成，性别不限。每个单位限报两队。
2、比赛内容
（1）参赛队伍将规定动作（见附件 1）用徒手动作、舞蹈动作、队形变化等形式串联起来编入成套进行比赛。
（2）规定动作要求
① 幼儿组：A、B 部分至少2个动作，一共不少于4个动作进行自编成套。
② 小学组：A、B 部分至少3个动作，一共不少于6个动作进行自编成套。
（4）成套音乐自配，允许配有歌词，需符合年龄特点、节奏明快、旋律优美，体现积极向上、时尚活力的精神风貌。音乐应与成套动作配合协调。
（5）比赛服装任选，需符合幼儿特点、美观得体、与成套内容搭配和谐。
（6）比赛出场顺序由竞赛处排序决定。
（7）比赛成绩以成套动作最后得分的高低作为评定名次的依据，成绩优者名次列前；如成绩相同，则以技术分有效分中分高者成绩列前；如仍相同，则以所有技术分中分高者成绩列前。
3、规定动作自编成套的要求
（1）成套时间：100 秒—120 秒。计时将从运动员开始成套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开始计时。当运动员结束最后一个姿势时候，计时中止。动作必须和音乐一起结束。
（2）队形变化：不得少于 4 次。
附件 1：成套中规定动作的要求（共分 A、B 类）
	序号
	A 类
	序号
	B 类

	1
	前滚翻
	6
	肩背倒立

	2
	左右腿踢腿（前、后、侧）
各 2 次
	7
	地上滚动动作

	3
	至少 2 次以上连接的小跳
	8
	双足起踵走

	4
	身体波浪
	9
	跑跳步

	5
	碎步转体 360 度
	10
	俯撑爬


4、评分：根据评分结果，得分高者，名次列前。
（四）教师、家长接力冲关赛
1、每个参赛队伍配备4名成人参加比赛，参赛成员由领队、幼儿园教师、参赛幼儿家长组成，每组成员为2男2女。
2、比赛内容：由起始点出发、走平衡木、60公分跳箱跳上跳下、攀岩板、钻爬拱桥、绕桩、冲刺。
3、评分：四人一组的团体赛，用时最短，名次列前。
    七、录取名次和奖励 
（一）在接力通关赛中分别录取各组别男子团体、女子团体、男女混合团体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。
（二）在器械比赛中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男子团体、女子团体、男女混合团体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。团体成绩以四人总分高者，名次列前。若总分相同，以累计获得5分多者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（三）在集体自由体操赛中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，得分高者，名次列前。 
（四）在成人接力冲关赛中录取各组团体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。
（五）优秀组织奖：为参赛人数最多的八个报名单位颁发优秀组织奖。
（六）优秀指导奖：获得各项目、各组别、各级别第一名的运动队教练，可获得优秀教练员奖。如同时报名多位教练，将默认报名表上姓名排列在第一位的教练获得此奖。
（七）最具人气奖：为参加比赛的单位进行线上投票，获得票数最多的单位获得。参赛单位资格最终由赛事组委会评定。
（八）优秀服饰奖：为参加比赛的单位进行线上投票，获得票数最多的单位获得，参赛单位资格最终由赛事组委会评定。
（九）所有比赛均将按照40%、40%、20%的比例确定一等奖、二等奖和三等奖的获得者，颁发获奖证书及奖牌。
八、裁判员选派
（一）各参赛单位可报1名裁判员，执裁工作者须持国家体操三级裁判员以上（含三级裁判）认证资质或持有中国体操协会认证快乐体操辅导员以上（含辅导员）资质证书者或随队的一线教师、主管教练员。裁判员服装自带，要求男子着白衬衫、深色西服套装，深色色皮鞋；女子着白色衬衫、深色套装，深色皮鞋。（最终由赛事组委会发确认函统一安排裁判工作）。
（二）最终选派裁判员人选由承办方根据上报名单决定执裁人员。
九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
（一）由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协调当地政府职能部门成立救援和保障机构，包括财政、公安、交通、卫生、气象、通讯、供水、供电等。
（二）赛事活动组委会下设安全保卫部具体执行安保职责。组委会负责人为安保工作第一责任人。
（三）赛事活动组委会须确定工作信息和应急电话，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和回报，组委会对信息员和救援人员进行培训。
（四）预警信息按应急工作组织程序逐级上报，重要信息要随时报告。
十、未尽事宜
本规程未尽事宜，解释权归中国体操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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